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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單位窗戶監督及修葺報價文件及合約  (附使用須知) 

[參考文件(維修 - 個別單位)] 

使用須知 
 

根據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物條例》及附屬法例香港法例第 123P 章《建築物(檢驗

及修葺 )規例》，業主如接獲建築事務監督 (屋宇署 )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須委

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就樓宇的所有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如檢驗後認為需要進行訂明修葺

工程，業主須委任一名註冊承建商，在一名合資格人士的監督下進行所需的訂明修葺。  

 

合資格人士是指已於屋宇署註冊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檢驗人員、註冊

一般建築承建商或已就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級別、類型及項目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個別業主可委任不同的合資格人士為其單位進行有關的訂明檢驗及監督所需的訂明修

葺工程。此外，如獲委任為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及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屬註冊一

般建築承建商或前述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該合資格人士亦可擔任進行訂明修葺的

承建商。有關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的主要步驟可參閱附錄 (1)。  

 

業主可使用參考文件要求能夠提供合資格人士及註冊承建商的個人或公司 (「服務提供

者」 )，為監督及進行窗戶訂明修葺的服務及工程提供報價，並在業主接受報價後成為

合約文件。  

 

在一般情況下，業主可根據以下步驟來使用此參考文件。  

 

 

參考文件使用步驟  

 

業主可按以下步驟使用參考文件： 

 

(1)  業主填寫第 1 部分的聘用人資料後，把整份參考文件、填妥的服務及工程價目表

(第 2 部分第 10 項)及訂明檢驗報告影印本交予服務提供者為監督及進行所需的訂

明修葺工程服務報價。   

 

(2)  由服務提供者填寫及完成第 2 部分作為提供監督及進行所需的訂明修葺工程服務

的報價。  

 

(3)  如業主接受上述第 2 部分由服務提供者填寫有關監督及進行所需的訂明修葺工程

服務的報價，即可於參考文件第 3 部分簽署╱蓋印確認。服務提供者須在法定通

知指明的限期、建築事務監督指明的限期或收到聘用人於本文件  第 3 部分  簽署╱

蓋印確認接受服務提供者的要約當天起計的 30 天  內(以日期較前者為準)完成參考

文件第 2 部分  第 1 項所述的所有服務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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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事項  

 

業主在使用參考文件時，應留意以下各點﹕  

 

(1)  如業主未能以聘用人身分，而需要由其他人代表其聘任服務提供者為窗戶進行訂

明修葺，業主應以書面形式授權委託。  

 

(2)  上述參考文件只適用於聘任一名能夠同時提供合資格人士及註冊

承建商的服務提供者，即該服務提供者能夠同時合資格進行窗戶

訂明修葺的服務及工程。有關合資格人士及註冊承建商的名單，

或其他有關窗戶訂明修葺的詳情，業主可瀏覽屋宇署網頁

(www.bd.gov.hk 或可掃瞄右方二維條碼 )。  

 

(3)  業主應保存窗戶訂明修葺的資料 (如修葺前後的照片 )，及要求服務提供者交付其

就訂明修葺向屋宇署呈交所有所需文件的證明書副本。  

 

(4)  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僅作為業主獲取訂明修葺服務報價的參考文件，業主可以

自由選擇以其他方式獲取報價。  

 

 

免責聲明  

 

(1)  為方便聘用人獲取訂明檢驗及╱或監督訂明修葺服務報價，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

務有限公司 (由市區重建局全資擁有 )已透過樓宇復修平台，提供本使用須知及參

考文件供聘用人參考。  

 

(2)  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僅作參考，讓聘用人獲取訂明檢驗及╱或監督訂明修葺服

務報價。參考文件只包含一般相關的基本條款，聘用人須按其實際需要，修改參

考文件或加入其他條款後才發送給服務提供者要求提供報價。  

 

(3)  對於參考文件是否適合被採納為相關服務或工程的合約文件或以獲取相關的報價，

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不作任何明示或隱含的陳述、申述、保證或擔保。

選擇採用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或其任何部分的使用者有責任自行判斷其中內容

的含義、準確及合適性，他們應按需要尋找專業意見，以充分及明確理解本使用

須知及參考文件的內容及使用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可能產生的任何風險及後果。  

 

(4)  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不承擔任何因使用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或其任

何部分或是因依賴於本使用須知及參考文件或其任何部分而引起的任何責任及／

或各種直接、間接、特殊及／或相應的損失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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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參考文件 (維修  -  個別單位 ) -202104 

 

-4-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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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個別單位使用 
 

個別單位窗戶監督及修葺報價文件及合約 (附使用須知) 
[參考文件(維修 - 個別單位)] 

(「本文件」) 
 

第 1 部分 - 聘用人資料(由聘用人填寫) 
 

聘用人名稱(「聘用人」)：   
    

聯絡電話：   傳真(如有) ：   
    

商業登記號碼(如適用)：    電郵(如有) ：   
    

物業地址  (「相關物業」)﹕   
 

根據《建築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事務監督向相關物業送達的書面通知

編號(「法定通知」)﹕  

 (聘用人應將法定通知副本夾附於本文件內(附件 1))  
 

 

在提交本文件時，服務提供者須填寫本文件的下列部分：  

 

 

□   已完成填寫的第 2 部分，包括第 10 項的服務及工程價目表内的分項總額及服務及

工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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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 監督及完成進行訂明修葺及╱ 
或其他修葺(如有)之要約 

(由服務提供者填寫)  
 

1.  服務及工程範圍  
 

服務提供者須按照《建築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

(香港法例第 123P 章)、《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香港法例第 123N 章) 及屋宇署發

佈的《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的規定，及其他有關的作業守則、作

業備考、法例及標準等，在法定通知指明的限期或建築事務監督指明的限期內(以日期

較後者為準 )為法定通知所涵蓋之相關物業的窗戶監督及完成《建築物條例》 (香港法

例第 123 章)及《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香港法例第 123P 章)下定義的訂明修葺

(「訂明修葺」 )及 (如適用 )於訂明修葺以外但服務提供者認為有合理需要以確保窗戶

運作良好及已就其對聘用人作出書面建議的其他修葺工程  (「其他修葺」)，及承擔相

關所有法定責任，包括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一切所需文件。如服務提供者未能於法定

通知指明的期限或建築事務監督指明的期限內監督及完成訂明修葺，服務提供者須儘

快通知建築事務監督及作出延期申請。  

 

2.  工程開始及完工  
 

2.1 除非服務提供者與聘用人另有協議，服務提供者須在法定通知指明的限期、建

築事務監督指明的限期或收到聘用人於本文件第 3 部分簽署╱蓋印確認接受服

務提供者的要約當天起計的 30 天  內(以日期較前者為準)完成本部分  第 1 項所述

的所有服務及工程。  

 

2.2   若有任何工程延誤，致使訂明修葺及╱或其他修葺 (如有 )未能於上述時間內完

成，服務提供者必須儘早以書面告知聘用人，說明原因及向聘用人建議補救╱

修正措施。  

 

2.3 服務提供者在完成訂明修葺後，必須於 14 天內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指明表格委

任合資格人士及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WI3）及一切所需文件，並於合理

時間內向聘用人提供影印本一份。  

 

3. 服務及工程總額、付款條件及更改項目  
 

3.1 訂明修葺及╱或其他修葺(如有)之服務及工程總額如本部分第 10 項內的服務及

工程價目表中所述(「服務及工程總額」)。  

 

3.2 如果訂明修葺及╱或其他修葺(如有)之服務及工程有任何減少或增加，聘用人和

服務提供者應根據本部分第 10 項的服務及工程價目表的單價去計算更改服務及

工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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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付款條款如下：  

 

(i)  服務提供者須於其認為已完成訂明修葺及其他修葺 (如有 )的相關工程後以

書面形式通知聘用人。如聘用人合理地滿意該訂明修葺及其他修葺 (如有 )

的相關工程已妥善完成，聘用人須於收到書面通知當天起計的[ 7 天  ]內支

付服務及工程總額的[  50%  ](聘用人及服務提供者可自行議定百分比或指定

金額)；及  

 

(ii)  服務提供者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上述第 2.3 項的文件後，應向聘用人發出

相關付款通知，而聘用人須在收到付款通知當天起計 7 個日曆天內支付服

務及工程總額的餘額  。  

 

3.4 收到任何由聘用人支付的款項後，服務提供者須立即向聘用人發出收據，以茲

證明。  

 

3.5 聘用人可以用服務提供者在本文件下或就本文件欠負聘用人的任何款項或應向

聘用人承擔的任何責任抵銷其應支付給服務提供者的服務及工程總額的任何部

分。  

 

4. 傷害、損害和保險  
 

4.1 服務提供者須負責及保障聘用人免受與下列事宜有關的任何申索或法律程序及

所引起的任何破壞、支出、責任或損失及就該些破壞、支出、責任或損失對聘

用人作出彌償：  

 

(i)  因進行本部分下的服務而引起、或期間發生、或導致的任何人身損傷、疾

病或死亡，不論是發生於相關物業內或外；及  

 

(ii)  因進行本部分下的服務而引起、或期間發生、或導致的任何不動產或個人

財產損失或破壞，不論是發生於相關物業內或外。  

 

4.2 服務提供者須負責購買下列保險，所購買的保險必須涵蓋本文件第 2 部分服務

相關的責任及索償開始至完結時保持有效。  

 

(i)  按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下須承保的保險；及  

 

(ii)  第三者責任保險(就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內所引起的人身傷亡及財物損失

而招致的任何法律責任或賠償提供不少於港幣 2 千萬元的保額，受保人須

包括相關物業的業主及聘用人) 。   

 

4.3    服務提供者就所有目的而言只是聘用人的獨立承建商而並非聘用人的僱員。  

 

 



參考文件 (維修  -  個別單位 ) -202104 
 
 

- 4 - 

 

5. 安全措施  
 

 服務提供者必須確保所有員工於工作時都配備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

帽和安全帶等。  

 

6. 防止噪音和灰塵、清除垃圾和保護措施  
 

6.1 服務提供者應遵守屋苑╱大廈的裝修守則 (如有)。  

 

6.2 服務提供者需要提供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噪音及塵埃及符合法例要求，以及保

護受工程影響的原有建築結構。  

 

6.3     完成訂明修葺及╱或其他修葺(如有)後，服務提供者應清除工程中產生的所有廢

料，並保持受工程影響的地方清潔。  

 

7. 道德承諾及反競爭行為  
 

7.1  服務提供者必須避免利益衝突及嚴格遵守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

的所有相關條款，包括有關提供、索取及接受利益的條款。  

 

7.2 服務提供者也必須遵守香港法例第 619 章《競爭條例》，不會從事反競爭行為，

以促進競爭。  

 

8. 終止及暫停本合約  

 

8.1 服務提供者僅可在以下情況下終止其聘任：聘用人重大違反其在本部分下的責

任而該等違約行為不可補救或 (如屬可予補救)聘用人在收到服務提供者指明相關

違約行為及要求作出補救的通知後並未有在合理的時間內作出補救；在此情況

下，服務提供者有權向聘用人發出書面通知，即時終止其聘任。  

 

8.2 聘用人可在任何時間向服務提供者發出書面通知，於通知書發出當天起計 7 日

後終止服務提供者的聘任。  

 

8.3 受本部分第 3.5 項規限，如服務提供者的聘任因上述第 8.1 項或第 8.2 項的原因

而終止，聘用人須按合理的服務及工程總額百分比以支付服務提供者已進行的

工程及服務。  

 

9. 規管法律及第三方權利  

 

9.1  本文件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解釋。  

 

9.2  本文件並無向任何第三方授予《合約 (第三方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

的任何權利或利益，亦無意可由任何第三方強制執行。本文件可無需任何第三

方的同意而予以撤銷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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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務及工程價目表# 
 

服務及工程價目表  

服務內容╱窗戶部件名稱  
數量  

(註解1)  

 

單位  
(註解1)  

 

單價  
(註解2)  

 

總額  
(註解2)  

 
由合資格人士監督窗戶訂明修

葺  
1 單  HK$ HK$ 

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指明表格

及一切所需文件  
1 單  HK$ HK$ 

保險  (按本文件  第 2 部分  - 監
督及完成進行訂明修葺報價及
條款  第 4.2 項 )  

1 單  HK$ HK$ 

向聘用人提交所有文件的彩色

影印本一份  
1 單  HK$ HK$ 

訂明修葺部件  

1.  窗鉸  

 

每隻  

維修：HK$ HK$ 

更換：HK$ 

(物料：_______) 
HK$ 

2.  窗鎖  - (i)  七字鎖  
 

每隻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ii) 上下連動鎖  
 

每隻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3.  不銹鋼拉釘和螺絲   每一扇窗  更換：HK$ HK$ 

4.  固定窗玻璃的壓條   每一扇窗  更換：HK$ HK$ 

5.  窗玻璃  (註解 3)   平方米  更換：HK$ HK$ 

6.  窗扇  (註解 3)  
 

平方米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7.  窗框及窗扇  (註解 3)  
 

平方米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  如聘用人已使用《個別單位窗戶檢驗報價文件及合約  (附使用須知 )[參考文件 (驗窗  

- 個別單位)]》委任服務提供者完成訂明檢驗後，發現個別的窗戶需要進行訂明修葺，

以令該窗戶變得安全。聘用人可將該參考文件內夾附已填妥的附件 2 直接取代此相

同部分，以作獲取報價之用。    



參考文件 (維修  -  個別單位 ) -202104 
 
 

- 6 - 

 

10. 服務及工程價目表(續) 
 

服務及工程價目表  

服務內容╱窗戶部件名稱  
數量  

(註解1)  

 

單位  
(註解1)  

 

單價  
(註解2)  

 

總額  
(註解2)  

 

其他修葺部件  

1.  安裝在窗扇上的防水膠條  
 

每一扇窗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2.  安裝在窗框上的防水膠條  
 

每一扇窗  
維修﹕HK$ HK$ 

更換﹕HK$ HK$ 

3.  把手   每個  更換﹕HK$ HK$ 

其他  (如有，請詳細註明)   
(例如﹕外牆棚架連相關保險或按實際需要使用其他規格的窗戶部件 ) 

 

 

 

 

 

 

 

 

 

 

 

 

 

 

 

  

HK$ 

服務及工程總額  HK$ 

 

 

註解  1 :  訂明檢驗後, 如需要進行訂明修葺, (窗戶檢驗) 的服務提供者只須填寫有關工程項目

的數量及單位。  
 
註解 2 :  (監督及進行訂明修葺 )的服務提供者只須填寫相關單價，乘以數量後可得出相

關的服務及工程總額。  

 

註解 3：以平方米計算面積, 計算每隻窗的面積時須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最接近的 0.0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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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要約  

 

11.1 本人╱公司謹此提出要約，以收取服務及工程總額為代價，提供以下人員，為

聘用人根據本部分條款及要求，提供及按時監督及完成進行所有需要的訂明修

葺及╱或其他修葺(如有)及相關服務。  

 

為進行本文件  第 2 部分  所述服務(監督及完成訂明修葺)提供的  

□合資格人士姓名：   
  

□合資格人士註冊編號：   

 (須提供由屋宇署發出的驗窗卡影印本) 

□註冊承建商公司／個人名稱：   
  

□註冊承建商註冊編號：   

 (須提供由屋宇署發出的註冊證書影印本)  

 

11.2  本人╱公司清楚明白聘用人無責任及不一定接受任何報價或聘用任何人╱公司

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服務提供者簽署／蓋印確認：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第 3 部分 - 接受服務提供者提供監督及完成訂明修葺及╱或 

其他修葺(如有)之要約(由聘用人填寫) 
 
我們現同意及接受服務提供者在本文件  第 2 部分  的要約。  

 

聘用人簽署／蓋印確認：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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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訂明檢驗報告之副本  (由聘用人提供) 
 

 

 


